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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翁郁晴
電話：03-3322101#7353
傳真：03-3342906
電子信箱：10047126@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7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202879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376736800A_1120287915_ATTACH1.pdf、

376736800A_1120287915_ATTACH2.pdf、376736800A_1120287915_ATTACH3.pdf、
376736800A_1120287915_ATTACH4.pdf)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

院於112年10月5日修正發布，除第128條自112年7月1日施

行外，其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10月13日部退三字第

1125621709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不含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民代
表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20008083

■■■■■■人事室 ■■■■■■■112/10/17 16:16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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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林建源
聯絡電話：02-8236-6632
傳真：02-8236-6648
電子信箱：seven@mocs.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1256217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602000000A112562170901-43-1.pdf、602000000A112562170901-43-2.

pdf、602000000A112562170901-43-3.pdf)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

於民國112年10月5日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修正條

文（含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依考試院112年10月5日考臺銓二字第11207001231號令副本

辦理。

二、旨揭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修正發布，依修正條文第131條第

2項規定，除第128條自112年7月1日施行外，其他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上開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已刊

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

/法規動態項下），請自行下載參考。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檔　　號:
保存年限:

1O1120006373

■■■■■■給與科 ■■■■■■■112/10/16 09:08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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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
第 六 條 公務人員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繳付之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由服務機

關於每月發薪時扣收，並即彙繳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公務人員失蹤期間，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發給全數

本（年功）俸（薪）額者，仍應由服務機關按月繼續扣

收退撫基金費用。

第 七 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項所定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之年資，以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以後之育嬰

留職停薪年資為限。

公務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日以後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應依本

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

全額退撫基金費用或停止繳費。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依前項規定選擇繼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全

額退撫基金費用者，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按月交

由服務機關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之退撫基金費

用，一併繳付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依第二項規定選擇繼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

全額退撫基金費用者，得遞延三年繳付，由服務機關比

照第六條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辦理。

依前項規定遞延繳付者，於遞延三年期滿前，自願

提前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時，其應繳付之

退撫基金費用，交由服務機關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

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併繳付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前三項所定應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按第二項人員

選擇繼續繳付全額退撫基金費用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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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敘之俸級，依在職同等級公務人員本（年功）俸（薪）

額計算。

第 九 條 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與第三項、

第八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八十六條第五項規定，一次發還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時，以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計利息；其利息按年

複利計算至離職之前一日止或死亡當月止。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已離職且適

用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之公務人員，

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始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

本息者，仍照原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計算發還退撫基金

費用本息。

第 四 十 二 條 各機關自願退休、屆齡退休或命令退休人員，應填

具退休事實表，檢同退撫新制實施前未經銓敘審定或登

記之任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彙送審

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退休申請案件，依本法第八十八條規定，

應於其退休生效日前一日至前三個月間，送達審定機關

審定。但已依規定申請退休，因機關作業不及或疏失，

致未於本法第八十八條所定期限報送退休案者，不在此

限。

各機關屆齡退休或應予命令退休人員未依第一項

規定辦理者，應由服務機關依本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代為填具退休事實表，併同第一項所定相

關文件，送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參加當年年終考績（成）依法晉敘俸級而

於次年一月至六月退休生效者，其服務機關除依第二項

規定送達其退休申請案件至審定機關審定外，應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於當年十二月二日以後，先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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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當年年終考績（成）並檢送經考績核定權責機關核

定後出具之考績證明至退休審定機關後，再據以審定其

退休案。

前項人員最終經銓敘審定之考績結果，如與依前項

規定先行出具之考績證明不同，應改依銓敘審定之考績

結果辦理。

第 四 十 三 條 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所附退休事實表、任職證件及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應先由服務機關人事主管切實審查；

遇有所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後，連

同補正情形彙送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有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應不予受

理退休案情事之一而申請退休時，各機關應不予受理。

第 四 十 四 條 各機關受理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所屬公務人員

退休或資遣申請案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召開考績委員會，就其涉案或違失情節，確實

檢討其行政責任並詳慎審酌是否應依公務員

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及

應否依相關法律核予停職或免職。

二、經召開考績委員會檢討後，仍同意受理其申

請退休或資遣時，應於彙送審（核）定機關之

函內，敘明理由並檢同相關審查資料，以明責

任；如不同意受理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

當事人。

三、前二款所定程序，各機關應自收受涉案或涉

有違失行為之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或資遣申請

案之日起二個月內處理終結；必要時，得延長

一次，並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

通知當事人。

前項所定各機關應召開考績委員會檢討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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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於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未設有考績委員會之

機關，應送由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覈實辦理。但另有懲

處規定者，從其規定之程序辦理。

第 四 十 六 條 依本法退休者，發給公務人員退休證。

公務人員退休證遺失或污損或個人資料異動時，得

向審定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 四 十 七 條 （刪除）

第 九 十 一 條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經審定給與退休金、資遣給與、

遺屬一次金、遺屬年金或撫卹金者，由審定機關製發審

定函，送服務機關轉發退休人員、資遣人員或遺族，並

副知審計機關、支給機關、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及服務機

關。

前項經審定退休、資遣給與、遺屬一次金、遺屬年

金或撫卹者，其退撫給與由支給或發放機關依本法第六

十八條規定發放。

第 九 十 四 條 自願退休、屆齡退休或命令退休人員之退休生效

日，均以審定機關審定之退休生效日為準。

第 一 百 條 本法第六十八條所定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之

給與，包含下列給與：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審定年資應計給之退撫給

與。

二、依法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各項加發

退休金及撫卹金。

三、依法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之殮葬補助

費與勳績撫卹金。

四、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之補償

金，及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次補償金餘額。

前項所定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之給與，依下列

規定認定支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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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後服務機關屬於中央者，由國庫支出，並以

銓敘部為支給機關。

二、最後服務機關屬於直轄市級者，由直轄市庫

支出，並以直轄市政府為支給機關。

三、最後服務機關屬於縣（市）級者，由縣（市）

庫支出，並以縣（市）政府為支給機關。

四、最後服務機關屬於鄉（鎮、市）級者，由鄉（鎮、

市）庫支出，並以鄉（鎮、市）公所為支給機

關。

五、最後服務機關屬於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級

者，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支出，並以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為支給機關。

六、最後服務機關屬於行政法人者，以其主管機

關為支給機關。

七、最後服務機關屬於依預算法第四條成立特種

基金之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以各基

金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為支給機關。

退撫新制實施後審定年資應計給之退撫給與及原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補償金，由退撫基金

支付並以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為支給機關。

第 一 百 零 一 條 本法所定退撫給與、殮葬補助費及勳績撫卹金之核

銷程序，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辦理。

第 一 百 零 二 條 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所定各級政府每年節省之退

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級政府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將所

屬退休人員前一年度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至第

三十九條規定計算後減少支付之下列金額，

彙送銓敘部審核：

(一)優惠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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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所計發之月退休金

（含月補償金）。

二、銓敘部就各級政府依前款規定所審核之金

額，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每年三月一日

前確定應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再由退撫基

金管理機關編列為下一年度預算。

三、各級政府於前款應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確定

後，應報請第一百條第二項所定支給機關，依

預算法令編列為下一年度歲出預算。

各級地方政府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編列之下一年度

歲出預算中，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應挹注部分，由財政部及中央主計機關分別以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代為撥付退撫基

金。

前項所定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案補助

款代為撥付退撫基金之撥付期程及金額，由銓敘部通知

財政部及中央主計機關配合辦理。

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定期上網公告之挹注

金額，應於考試院會同行政院確認後，揭露於銓敘部網

站。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本法第六十七條所定退休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

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以下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

金額之調整比率，應由銓敘部會同國防部及教育部組成

專業評估小組，綜合考量國家經濟環境、政府財政與退

撫基金準備率後，擬具評估報告或調整方案，報請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核定公告。

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

成長率，以中央主計機關公布之前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止，共十二個月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度年增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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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並計算至二位小數，以下四捨五入。

前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於累計成長

率達百分之五或每四年檢討後，有調整第一項之定期退

撫給與給付金額時，應自調整生效當年度一月一日重新

起算；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每四年期間，併同自

該次調整生效日重新起算。

第二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之計算，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算。

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每四年期間，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算。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公務人員或其遺族依本法規定請領各項退撫給與

者，得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檢同開戶申請書

與公務人員最後服務機關開立之證明文件，於指定金融

機構開立專戶，專供退撫給與之發放或支給機關存入各

項退撫給與之用。

前項所定退撫給與專戶，按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

之退撫給與，分別開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及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

與下列金融機構簽約，辦理專戶作業：

(一)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之退撫給與，以退撫

基金管理機關委託代付之金融機構所指定

之分支機構（以下簡稱專戶金融機構）為

限。

(二)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之退撫給與，以退撫

基金管理機關委託代付之專戶金融機構優

先。但與其他金融機構完成簽約事宜者，從

其約定。

二、退撫給與專戶內之存款依各專戶金融機構規

定計息，但不得以低於各專戶金融機構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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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存款之牌告利率計息。

三、退休人員或遺族於開立退撫給與專戶後，於

一年內未有退撫給與存入者，由最後服務機

關或發放機關查證事實後，通知專戶金融機

構逕行辦理專戶銷戶並通知當事人。

四、退休人員或遺族不得自行匯入任何款額至退

撫給與專戶內，但得自由提領或匯出。

五、退休人員或遺族自退撫給與專戶內提領或匯

出之金額，不受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保障。

前項第一款所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最後服務機

關屬於中央者，指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當二級或三級

機關之獨立機關；最後服務機關屬於直轄市級及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級者，指直轄市政府；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縣（市）級及鄉（鎮、市）級者，指縣（市）政府；最

後服務機關屬於行政法人者，指其主管機關。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四項所稱支給或發放機關應就

領受人冒領或溢領之款項覈實收回，不受同條第一項及

第三項規定之限制，指退撫給與之支給或發放機關應按

其冒領或溢領之退撫給與金額，書面通知開戶銀行逕自

退撫給與專戶扣款，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金額，不受

退撫給與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

制執行標的之限制。

第一百二十八條 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七月一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指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

後，初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相關法律任用，並經銓敘

審定或經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審定資格之人員。

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由政府編列

預算撥款補助退撫基金，應由銓敘部依退撫基金財務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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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結果，循預算程序分年編列預算撥款補助公務人員退

撫基金帳戶。

第一百三十一條 本細則除第七條及第一百零五條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八月十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月五日

修正發布之第一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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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依據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於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一

日訂定發布，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九月二十

三日。今以本法第九十三條條文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經總統修正公布，

並定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為配合本法修正及實務作業需要，修正本

細則部分條文。

本次計修正十六條，刪除一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因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已自一百

十二年四月三十日進行組織調整，將原定「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

為「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之中性用語。（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條、第

九條、第九十一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五條）

二、配合推動人事業務數位轉型，自一百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起發給退休人

員數位退休證，無須再檢附本人相片；於申請換（補）發退休證時，亦

同。故刪除相關應檢附相片之規定，並配合實務作業酌修相關文字。（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六條）

三、修正各機關人事機構對於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案件所填表件及相關證明

文件之初審程序。（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四、增訂各機關遇有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或資遣申請

案之處理期間，以及如不受理應以書面通知並敘明理由。（修正條文第

四十四條）

五、配合現行審計機關已不再進行事前審計，各機關支付公務人員待遇、獎

金及其他給與等支出，已無須經由審計機關進行事前核簽，故刪除現行

條文第四十七條規定。

六、基於俸給之性質與退撫給與不同，刪除公務人員於退休生效日後有預

（溢）領生效後俸給者，應自退休金覈實收回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

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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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修正有關公務人員最後服

務機關屬於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條）

八、配合審計法規定修正，各機關辦理預算編列、原始憑證審核及內部審核

等程序，由預算法及會計法規定之，且原始憑證已不再送審計機關核

銷，修正本法所定退撫給與、殮葬補助費及勳績撫卹金之核銷程序。（修

正條文第一百零一條）

九、規範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給付金

額，依據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調整後，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及每四年期間應重新起算之時點。（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三條）

十、配合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組織改造，增列獨立機關為本條所稱中央主管

機關，及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修正公務人員最

後服務機關屬於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級者，直轄市政府為其主管機關，

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五條）

十一、配合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增訂由政府編列預算撥款補助

現行退撫基金之機制，增訂預算編列程序執行準據。（修正條文第一

百二十八條）

十二、規範本細則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一百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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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公務人員依本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繳付

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

費用，由服務機關於每月

發薪時扣收，並即彙繳退

撫基金管理機關。

公務人員失蹤期間，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發

給全數本（年功）俸（薪）

額者，仍應由服務機關按

月繼續扣收退撫基金費

用。

第六條 公務人員依本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繳付

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

費用，由服務機關於每月

發薪時扣收，並即彙繳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

管理會）。

公務人員失蹤期間，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發

給全數本（年功）俸（薪）

額者，仍應由服務機關按

月繼續扣收退撫基金費

用。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為因應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

撫基金）管理機關已自

一百十二年四月三十

日進行組織調整，參考

軍公教人員退撫法律

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條例關於基

金管理機關之用語，將

第一項原定「退撫基金

管理委員會」酌修為

「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之中性用語，以保留彈

性與立法經濟，避免將

來尚須配合基金管理

機關之組織調整，再次

修法之困擾。

第七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

項所定依法令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之年資，以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

一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

薪年資為限。

公務人員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

日以後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者，於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時，應依本法第七條第

四項規定，選擇於留職停

薪期間，繼續繳付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或停止繳費。

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第七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

項所定依法令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之年資，以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

一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

薪年資為限。

公務人員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一

日以後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者，於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時，應依本法第七條第

四項規定，選擇於留職停

薪期間，繼續繳付全額退

撫基金費用或停止繳費。

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一、本條修正第三項及第

五項。

二、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六

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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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選擇繼

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

者，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按月交由服務機關

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

人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

併繳付退撫基金管理機

關。

依第二項規定選擇

繼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之全額退撫基金費

用者，得遞延三年繳付，

由服務機關比照第六條

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辦理。

依前項規定遞延繳

付者，於遞延三年期滿

前，自願提前一次繳清遞

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

時，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交由服務機關併同

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

之退撫基金費用，一併繳

付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前三項所定應繳付

之退撫基金費用，按第二

項人員選擇繼續繳付全

額退撫基金費用之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所敘之俸

級，依在職同等級公務人

員本（年功）俸（薪）額

計算。

依前項規定選擇繼

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

者，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按月交由服務機關

併同其他參加退撫基金

人員之退撫基金費用，一

併繳付基金管理會。

依第二項規定選擇

繼續繳付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之全額退撫基金費

用者，得遞延三年繳付，

由服務機關比照第六條

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辦理。

依前項規定遞延繳

付者，於遞延三年期滿

前，自願提前一次繳清遞

延之全額退撫基金費用

時，其應繳付之退撫基金

費用，交由服務機關併同

其他參加退撫基金人員

之退撫基金費用，一併繳

付基金管理會。

前三項所定應繳付

之退撫基金費用，按第二

項人員選擇繼續繳付全

額退撫基金費用之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所敘之俸

級，依在職同等級公務人

員本（年功）俸（薪）額

計算。

第九條 退撫基金管理機

關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

與第三項、第八十五條第

三項及第八十六條第五

項規定，一次發還公務人

第九條 基金管理會依本

法第九條第二項與第三

項、第八十五條第三項及

第八十六條第五項規定，

一次發還公務人員或其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六

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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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其遺族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時，以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加計利息；其利

息按年複利計算至離職

之前一日止或死亡當月

止。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已離

職且適用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

定之公務人員，於一百零

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始申

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者，仍照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規定計算發還退撫

基金費用本息。

遺族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時，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加計利息；其利息按年

複利計算至離職之前一

日止或死亡當月止。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已離

職且適用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

定之公務人員，於一百零

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始申

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

息者，仍照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規定計算發還退撫

基金費用本息。

第四十二條 各機關自願

退休、屆齡退休或命令退

休人員，應填具退休事實

表，檢同退撫新制實施前

未經銓敘審定或登記之

任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彙送

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退休申請

案件，依本法第八十八條

規定，應於其退休生效日

前一日至前三個月間，送

達審定機關審定。但已依

規定申請退休，因機關作

業不及或疏失，致未於本

法第八十八條所定期限

報送退休案者，不在此

限。

各機關屆齡退休或

應予命令退休人員未依

第四十二條 各機關自願

退休、屆齡退休或命令退

休人員，應填具退休事實

表，檢同本人二吋正面半

身相片一張、退撫新制實

施前未經銓敘審定或登

記之任職證件及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

彙送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退休申請

案件，依本法第八十八條

規定，應於其退休生效日

前一日至前三個月間，送

達審定機關審定。但已依

規定申請退休，因機關作

業不及或疏失，致未於本

法第八十八條所定期限

報送退休案者，不在此

限。

各機關屆齡退休或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為推動人事業務數位

轉型、落實政府無紙化

政策並減少攜帶實體

證件之不便性，依銓敘

部一百十二年一月十

日部退三字第一一二

五五二五六二七一號

函規定，自一百十二年

一月十六日起，將公務

人員實體退休證改為

數位退休證，並介接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

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

網（MyData）製發。

三、配合上述退休證數位

轉型變革，同步取消原

實體退休證上之相片

欄位，故配合刪除第一

項有關應檢附相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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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辦理者，應由

服務機關依本法第六十

四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代為填具退休事實

表，併同第一項所定相關

文件，送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參加當年

年終考績（成）依法晉敘

俸級而於次年一月至六

月退休生效者，其服務機

關除依第二項規定送達

其退休申請案件至審定

機關審定外，應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相關規定，於當

年十二月二日以後，先行

辦理其當年年終考績

（成）並檢送經考績核定

權責機關核定後出具之

考績證明至退休審定機

關後，再據以審定其退休

案。

前項人員最終經銓

敘審定之考績結果，如與

依前項規定先行出具之

考績證明不同，應改依銓

敘審定之考績結果辦理。

應予命令退休人員未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者，應由

服務機關依本法第六十

四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代為填具退休事實

表，併同第一項所定相關

文件，送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參加當年

年終考績（成）依法晉敘

俸級而於次年一月至六

月退休生效者，其服務機

關除依第二項規定送達

其退休申請案件至審定

機關審定外，應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相關規定，於當

年十二月二日以後，先行

辦理其當年年終考績

（成）並檢送經考績核定

權責機關核定後出具之

考績證明至退休審定機

關後，再據以審定其退休

案。

前項人員最終經銓

敘審定之考績結果，如與

依前項規定先行出具之

考績證明不同，應改依銓

敘審定之考績結果辦理。

規定，以符實際。

第四十三條 公務人員申

請退休所附退休事實表、

任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應先由服務機關

人事主管切實審查；遇有

所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

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後，

連同補正情形彙送審定

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有本法第

第四十三條 公務人員申

請退休所附退休事實表、

任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應先由服務機關

人事主管切實審查；遇有

所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

者，應通知補正後，再彙

送審定機關審定。

公務人員有本法第

二十四條所定應不予受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

二項。

二、考量公務人員除有不

得受理退休案之情形

外，其退休案均僅有審

定機關具准駁權，服務

機關人事主管遇有所

附證件不足或有錯誤

之情形時，應通知擬退

休公務人員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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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應

不予受理退休案情事之

一而申請退休時，各機關

應不予受理。

理退休案情事之一而申

請退休時，各機關應不予

受理。

當事人逾期未補正或

補正資料仍有不足者，

服務機關仍應彙送審

定機關審定，並將其未

補正或補正不足等情

形一併彙送審定機關

辦理，故酌修第一項文

字，以明定公務人員退

休案之報送程序。

三、審酌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以下簡稱本

法）針對應不予受理公

務人員申請退休案之

情事，係規範於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故修

正本條第二項文字，以

資明確。

第四十四條 各機關受理

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

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或資

遣申請案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召開考績委員會，就

其涉案或違失情節，

確實檢討其行政責

任並詳慎審酌是否

應依公務員懲戒法

規定，移送懲戒或送

請監察院審查，及應

否依相關法律核予

停職或免職。

二、經召開考績委員會

檢討後，仍同意受理

其申請退休或資遣

時，應於彙送審（核）

定機關之函內，敘明

理由並檢同相關審

第四十四條 各機關受理

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

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或資

遣案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召開考績委員會，就

其涉案或違失情節，

確實檢討其行政責

任並詳慎審酌是否

應依公務員懲戒法

規定，移送懲戒或送

請監察院審查，及應

否依相關法律核予

停職或免職。

二、經召開考績委員會

檢討後，仍同意受理

其申請退休或資遣

時，應於彙送審定機

關之函內，敘明理由

並檢同相關審查資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依銓敘部一百十一年

十月十三日部退三字

第一一一五四九三四

七○二號函規定略以，

各機關遇有涉案公務

人員申請退休或資遣

時，應就其涉案情節先

行檢討，再詳慎決定是

否同意其退休或資遣，

如仍同意受理公務人

員退休或資遣申請時，

應於彙送審定機關之

函內，敘明理由並檢同

相關審查資料，以明責

任。如認其涉案或違失

情節，確應依公務員懲

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

送請監察院審查，或應

依相關法律核予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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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以明責任；

如不同意受理時，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通

知當事人。

三、前二款所定程序，各

機關應自收受涉案

或涉有違失行為之

所屬公務人員退休

或資遣申請案之日

起二個月內處理終

結；必要時，得延長

一次，並於原處理期

間屆滿前，將延長之

事由通知當事人。

前項所定各機關應

召開考績委員會檢討行

政責任之程序，於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規定未設有

考績委員會之機關，應送

由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

覈實辦理。但另有懲處規

定者，從其規定之程序辦

理。

料，以明責任。

前項所定各機關應

召開考績委員會檢討行

政責任之程序，於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規定未設有

考績委員會之機關，應送

由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

覈實辦理。但另有懲處規

定者，從其規定之程序辦

理。

或免職，而不同意受理

其申請退休或資遣時，

應以書面行政處分敘

明理由通知當事人（同

時儘速處理上開移送、

停職及免職案件，以為

明確准駁，以符合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不受理之情形）。另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五

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明定各機關受

理此類退休或資遣申

請案件之處理期間以

二個月為限，必要時得

延長一次，以避免發生

申請程序遲未終結之

情事。為符法制，故將

上述函釋規定提升至

本條第一項規範。

三、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行政程序法

第五十一條 行政機

關對於人民依法規

之申請，除法規另有

規定外，應按各事項

類別，訂定處理期間

公告之。

未依前項規定

訂定處理期間者，其

處理期間為二個月。

行政機關未能

於前二項所定期間

內處理終結者，得於

原處理期間之限度

內延長之，但以一次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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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應於

原處理期間屆滿前，

將延長之事由通知

申請人。

行政機關因天

災或其他不可歸責

之事由，致事務之處

理遭受阻礙時，於該

項事由終止前，停止

處理期間之進行。

第四十六條 依本法退休

者，發給公務人員退休

證。

公務人員退休證遺

失或污損或個人資料異

動時，得向審定機關申請

補發或換發。

第四十六條 依本法退休

者，發給公務人員退休

證。

公務人員退休證遺

失或污損時，得檢附本人

二吋正面半身相片一張，

向審定機關申請補發或

換發。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

二、配合公務人員退休證

數位轉型變革，原持有

實體退休證之退休人

員，其退休證遺失或污

損而須申請補發或換

發時，亦同步適用，無

須再檢附相片，故刪除

第二項部分文字；另公

務人員退休後，如因個

人資料有異動（例如更

改姓名）而申請換發退

休證時，實務作業亦照

上述方式辦理，亦併同

納入規範。

第四十七條 （刪除） 第四十七條 服務機關未

依法辦理屆齡或應命令

退休人員之退休案者，審

計機關應不予核銷其所

支俸給待遇。

一、本條刪除，並保留條

次。

二、本條規範原係為課予

服務機關未依規定辦

理屆齡或應命令退休

人員退休案之責任，藉

由「審計機關應不予核

銷其所支俸給待遇」之

方式，督促服務機關相

關責任。

三、考量審計機關目前實

務上已不再進行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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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各機關支付員工

待遇、獎金及其他給與

等支出，應依預算法、

會計法及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等規定辦

理，已無須經由審計機

關事前核簽，並由各機

關依會計法規定實施

內部審核程序。據上，

以本條規定與審計實

務作業已不相符，予以

刪除。

第九十一條 公務人員或

其遺族經審定給與退休

金、資遣給與、遺屬一次

金、遺屬年金或撫卹金

者，由審定機關製發審定

函，送服務機關轉發退休

人員、資遣人員或遺族，

並副知審計機關、支給機

關、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及

服務機關。

前項經審定退休、資

遣給與、遺屬一次金、遺

屬年金或撫卹者，其退撫

給與由支給或發放機關

依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發放。

第九十一條 公務人員或

其遺族經審定給與退休

金、資遣給與、遺屬一次

金、遺屬年金或撫卹金

者，由審定機關製發審定

函，送服務機關轉發退休

人員、資遣人員或遺族，

並副知審計機關、支給機

關、基金管理會及服務機

關。

前項經審定退休、資

遣給與、遺屬一次金、遺

屬年金或撫卹者，其退撫

給與由支給或發放機關

依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發放。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六

條說明二。

第九十四條 自願退休、屆

齡退休或命令退休人員

之退休生效日，均以審定

機關審定之退休生效日

為準。

第九十四條 自願退休、屆

齡退休或命令退休人員

之退休生效日，均以審定

機關審定之退休生效日

為準。

前項人員於退休生

效日後有預（溢）領生效

後俸給者，支給或發放機

關應自其一次退休金或

一、本條刪除第二項。

二、查歷來公務人員退休

法施行細則及本細則

關於自退休金收回溢

領俸給之規定，實係基

於簡便收回溢領俸給

之行政作業所為規範。

惟審酌俸給與退撫給

與，分屬不同法律規



9

月退休金中，覈實收回。 範，且退休金與薪資亦

屬不同性質之給付；又

以公務人員退撫法律

均明定，公務人員請領

退撫給與之權利，不得

作為讓與、抵銷、扣押

或供擔保之標的，因

此，在施行細則規範可

抵扣薪資，實存有逾越

母法之虞。有關退休生

效後縱有預（溢）領俸

給，應回歸由任職機關

依相關規定辦理收回

事宜，始為正辦。故刪

除第二項規定。

第一百條 本法第六十八

條所定由各級政府編列

預算支給之給與，包含下

列給與：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審

定年資應計給之退

撫給與。

二、依法應由各級政府

編列預算支付之各

項加發退休金及撫

卹金。

三、依法應由各級政府

編列預算支付之殮

葬補助費與勳績撫

卹金。

四、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之

補償金，及本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次補償

金餘額。

前項所定由各級政

府編列預算支給之給與，

第一百條 本法第六十八

條所定由各級政府編列

預算支給之給與，包含下

列給與：

一、退撫新制實施前審

定年資應計給之退

撫給與。

二、依法應由各級政府

編列預算支付之各

項加發退休金及撫

卹金。

三、依法應由各級政府

編列預算支付之殮

葬補助費與勳績撫

卹金。

四、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之

補償金，及本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次補償

金餘額。

前項所定由各級政

府編列預算支給之給與，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及第

三項。

二、查地方制度法第八十

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略以，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

分設區民代表會及區

公所為立法機關及行

政機關，是公務人員最

後服務機關屬於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者，除

區公所及其所屬機關

（構）外，尚包含區民

代表會，故參酌第二項

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

之體例，修正第五款文

字，以含括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公所及其所

屬機關（構）與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

會，俾資周妥。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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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規定認定支給機

關：

一、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中央者，由國庫支

出，並以銓敘部為支

給機關。

二、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直轄市級者，由直轄

市庫支出，並以直轄

市政府為支給機關。

三、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縣（市）級者，由縣

（市）庫支出，並以

縣（市）政府為支給

機關。

四、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鄉（鎮、市）級者，

由鄉（鎮、市）庫支

出，並以鄉（鎮、市）

公所為支給機關。

五、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級者，由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公所支

出，並以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公所為支

給機關。

六、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行政法人者，以其主

管機關為支給機關。

七、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依預算法第四條成

立特種基金之機關

（學校）或公營事業

機構，以各基金機關

（學校）或公營事業

機構為支給機關。

依下列規定認定支給機

關：

一、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中央者，由國庫支

出，並以銓敘部為支

給機關。

二、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直轄市級者，由直轄

市庫支出，並以直轄

市政府為支給機關。

三、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縣（市）級者，由縣

（市）庫支出，並以

縣（市）政府為支給

機關。

四、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鄉（鎮、市）級者，

由鄉（鎮、市）庫支

出，並以鄉（鎮、市）

公所為支給機關。

五、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公所者，由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公所

支出，並以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公所為

支給機關。

六、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行政法人者，以其主

管機關為支給機關。

七、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依預算法第四條成

立特種基金之機關

（學校）或公營事業

機構，以各基金機關

（學校）或公營事業

機構為支給機關。

正條文第六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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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新制實施後審

定年資應計給之退撫給

與及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補償

金，由退撫基金支付並以

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為支

給機關。

退撫新制實施後審

定年資應計給之退撫給

與及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補償

金，由退撫基金支付並以

基金管理會為支給機關。

第一百零一條 本法所定

退撫給與、殮葬補助費及

勳績撫卹金之核銷程序，

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

辦理。

第一百零一條 本法所定

退撫給與、殮葬補助費及

勳績撫卹金之核銷程序，

規定如下：

一、國庫支出者，由原服

務機關於發訖後，檢

同領據，送審計部核

銷。

二、基金管理會支出者，

於發訖後，檢同領

據，送審計部核銷。

三、直轄市庫支出者，直

轄市政府或轉發機

關於發訖後，檢同領

據，送審計處核銷。

四、縣（市）庫支出者，

縣（市）政府於發訖

後，檢同領據，送審

計處（室）核銷。

五、鄉（鎮、市）庫支出

者，鄉（鎮、市）公

所於發訖後，檢同領

據，送主管縣（市）

政府轉送審計處

（室）核銷。

六、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公所支出者，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於發訖後，檢同領

據，送主管直轄市政

按依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

日修正公布之審計法第三

十六條規定：「各機關或各

種基金，應依會計法及會計

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

連同相關資訊檔案，依限送

該管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機

關並得通知其檢送原始憑

證或有關資料。」準此，各

機關或各種基金於編製會

計報告時，已無須檢附原始

憑證至審計機關審核，且各

機關辦理預算編列、原始憑

證審核及內部審核等程序，

另由預算法及會計法規定

之。故修正本條文字，明定

本法所定退撫給與、殮葬補

助費及勳績撫卹金之核銷

程序，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

度辦理，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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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轉送審計處核銷。

七、依預算法第四條成

立特種基金之機關

或公營事業機構支

出者，於發訖後，檢

同領據，送審計機關

核銷。

第一百零二條 本法第四

十條第一項所定各級政

府每年節省之退撫經費

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

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級政府應於每年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將所屬退休人員前

一年度依本法第三

十六條至第三十九

條規定計算後減少

支付之下列金額，彙

送銓敘部審核：

(一)優惠存款利息。

(二)退撫新制實施

前年資所計發

之月退休金（含

月補償金）。

二、銓敘部就各級政府

依前款規定所審核

之金額，報請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於每年

三月一日前確定應

挹注退撫基金之金

額，再由退撫基金管

理機關編列為下一

年度預算。

三、各級政府於前款應

挹注退撫基金之金

額確定後，應報請第

第一百零二條 本法第四

十條第一項所定各級政

府每年節省之退撫經費

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

金，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級政府應於每年

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將所屬退休人員前

一年度依本法第三

十六條至第三十九

條規定計算後減少

支付之下列金額，彙

送銓敘部審核：

(一)優惠存款利息。

(二)退撫新制實施

前年資所計發

之月退休金（含

月補償金）。

二、銓敘部就各級政府

依前款規定所審核

之金額，報請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於每年

三月一日前確定應

挹注退撫基金之金

額，再由基金管理會

編列為下一年度預

算。

三、各級政府於前款應

挹注退撫基金之金

額確定後，應報請第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第二

款。

二、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六

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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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條第二項所定

支給機關，依預算法

令編列為下一年度

歲出預算。

各級地方政府依前

項第三款規定編列之下

一年度歲出預算中，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公所應挹注

部分，由財政部及中央主

計機關分別以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案

補助款代為撥付退撫基

金。

前項所定以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

案補助款代為撥付退撫

基金之撥付期程及金額，

由銓敘部通知財政部及

中央主計機關配合辦理。

依本法第四十條第

三項規定定期上網公告

之挹注金額，應於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確認後，揭露

於銓敘部網站。

一百條第二項所定

支給機關，依預算法

令編列為下一年度

歲出預算。

各級地方政府依前

項第三款規定編列之下

一年度歲出預算中，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公所應挹注

部分，由財政部及中央主

計機關分別以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案

補助款代為撥付退撫基

金。

前項所定以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一般性及專

案補助款代為撥付退撫

基金之撥付期程及金額，

由銓敘部通知財政部及

中央主計機關配合辦理。

依本法第四十條第

三項規定定期上網公告

之挹注金額，應於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確認後，揭露

於銓敘部網站。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第六

十七條所定退休人員或

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以下稱

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

之調整比率，應由銓敘部

會同國防部及教育部組

成專業評估小組，綜合考

量國家經濟環境、政府財

政與退撫基金準備率後，

擬具評估報告或調整方

案，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

第一百零三條 本法第六

十七條所定退休人員或

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

卹金或遺屬年金給付金

額之調整比率，應由銓敘

部會同國防部及教育部

組成專業評估小組，綜合

考量國家經濟環境、政府

財政與退撫基金準備率

後，擬具評估報告或調整

方案，報請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核定公告。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

三項。

二、為簡化文字用語，修正

第一項，增加本法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所定退

休人員或遺族所領月

退休金、月撫卹金或遺

屬年金之簡稱。

三、考量退休公務人員所

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所

領月撫卹金或遺屬年

金（以下稱定期退撫給



14

院核定公告。

本法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

數累計成長率，以中央主

計機關公布之前一年一

月至十二月止，共十二個

月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度年增率累計計算，

並計算至二位小數，以下

四捨五入。

前項所定消費者物

價指數累計成長率，於累

計成長率達百分之五或

每四年檢討後，有調整第

一項之定期退撫給與給

付金額時，應自調整生效

當年度一月一日重新起

算；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一

項所定每四年期間，併同

自該次調整生效日重新

起算。

第二項所定消費者

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之

計算，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算。

本法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所定每四年期間，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

月一日起算。

本法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所定消費者物價指

數累計成長率，以中央主

計機關公布之前一年一

月至十二月止，共十二個

月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度年增率累計計算，

並計算至二位小數，以下

四捨五入。

前項所定消費者物

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百

分之五後，應自次年起，

重新起算。本法第六十七

條第一項所定每四年期

間，併同重新起算。

第二項所定消費者

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之

計算，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算。

本法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所定每四年期間，自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

月一日起算。

與）給付金額依本法第

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調整後，無論係配合消

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

長率達百分之五或每

四年進行檢討而啟動

調整機制，調整後之實

質所得已有反映物價

波動情形，減緩物價變

動之衝擊。是以，消費

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及每四年期間，於定

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

依本法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調整後，均應

重新起算，故修正第三

項規定，以資規範。

四、關於重新起算消費者

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

之時點，以調整年度之

前一年度為基期，自調

整當年度重新累計。以

前次依本法第六十七

條第一項調整給付金

額係自一百十一年七

月一日生效為例，因該

次調整之消費者物價

指數累計成長率僅計

至前一年度（一百十

年）止，調整當年度（一

百十一年）之消費者物

價指數未納入計算，故

應自一百十一年度起

重新起算消費者物價

指數累計成長率。

五、至於重新起算本法第

六十七條第一項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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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年期間之時點，則

以每次調整之調整生

效日作為重新起算每

四年期間之時點。

第一百零五條 公務人員

或其遺族依本法規定請

領各項退撫給與者，得依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檢同開戶申請書與

公務人員最後服務機關

開立之證明文件，於指定

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

退撫給與之發放或支給

機關存入各項退撫給與

之用。

前項所定退撫給與

專戶，按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之退撫給與，分別

開立，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由退撫基金管理機

關及中央與地方主

管機關與下列金融

機構簽約，辦理專戶

作業：

(一)退撫新制實施

後年資之退撫

給與，以退撫基

金管理機關委

託代付之金融

機構所指定之

分支機構（以下

簡稱專戶金融

機構）為限。

(二)退撫新制實施

前年資之退撫

給與，以退撫基

第一百零五條 公務人員

或其遺族依本法規定請

領各項退撫給與者，得依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檢同開戶申請書與

公務人員最後服務機關

開立之證明文件，於指定

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

退撫給與之發放或支給

機關存入各項退撫給與

之用。

前項所定退撫給與

專戶，按退撫新制實施前

後年資之退撫給與，分別

開立，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由基金管理會及中

央與地方主管機關

與下列金融機構簽

約，辦理專戶作業：

(一)退撫新制實施

後年資之退撫

給與，以基金管

理會委託代付

之金融機構所

指定之分支機

構（以下簡稱專

戶金融機構）為

限。

(二)退撫新制實施

前年資之退撫

給與，以基金管

理會委託代付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及第

三項。

二、第二項第一款修正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六條

說明二。

三、查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組織改造後，增設之

獨立機關，除相當二

級機關外，亦有相當

三級機關者，如國家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及核能安全委員會。

是為使中央相當三級

機關之獨立機關亦能

逕與金融機構簽約辦

理專戶作業，故於第

三項明列中央相當二

級或三級機關之獨立

機關亦為本條所稱之

主管機關。此外，地方

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略以，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為地方自治團體，故

併同明定公務人員最

後服務機關屬於直轄

市山地原住民區級

者，直轄市政府為其

主管機關。

四、相關條文及立法體例

公務人員激勵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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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機關委

託代付之專戶

金融機構優先。

但與其他金融

機構完成簽約

事宜者，從其約

定。

二、退撫給與專戶內之

存款依各專戶金融

機構規定計息，但不

得以低於各專戶金

融機構活期儲蓄存

款之牌告利率計息。

三、退休人員或遺族於

開立退撫給與專戶

後，於一年內未有退

撫給與存入者，由最

後服務機關或發放

機關查證事實後，通

知專戶金融機構逕

行辦理專戶銷戶並

通知當事人。

四、退休人員或遺族不

得自行匯入任何款

額至退撫給與專戶

內，但得自由提領或

匯出。

五、退休人員或遺族自

退撫給與專戶內提

領或匯出之金額，不

受本法第六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保障。

前項第一款所稱中

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最後

服務機關屬於中央者，指

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當

二級或三級機關之獨立

之專戶金融機

構優先。但與其

他金融機構完

成簽約事宜者，

從其約定。

二、退撫給與專戶內之

存款依各專戶金融

機構規定計息，但不

得以低於各專戶金

融機構活期儲蓄存

款之牌告利率計息。

三、退休人員或遺族於

開立退撫給與專戶

後，於一年內未有退

撫給與存入者，由最

後服務機關或發放

機關查證事實後，通

知專戶金融機構逕

行辦理專戶銷戶並

通知當事人。

四、退休人員或遺族不

得自行匯入任何款

額至退撫給與專戶

內，但得自由提領或

匯出。

五、退休人員或遺族自

退撫給與專戶內提

領或匯出之金額，不

受本法第六十九條

第三項規定保障。

前項第一款所稱中

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最後

服務機關屬於中央者，指

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

上機關；最後服務機關屬

於直轄市級者，指直轄市

政府；最後服務機關屬縣

主管機關，指中央二

級以上機關、相當二

級或三級機關之獨

立機關、直轄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及縣（市）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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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直轄市級及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級者，指直轄市

政府；最後服務機關屬於

縣（市）級及鄉（鎮、市）

級者，指縣（市）政府；

最後服務機關屬於行政

法人者，指其主管機關。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

四項所稱支給或發放機

關應就領受人冒領或溢

領之款項覈實收回，不受

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

定之限制，指退撫給與之

支給或發放機關應按其

冒領或溢領之退撫給與

金額，書面通知開戶銀行

逕自退撫給與專戶扣款，

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

金額，不受退撫給與專戶

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

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標

的之限制。

（市）級及鄉（鎮、市）

級者，指縣（市）政府；

最後服務機關屬於行政

法人者，指其主管機關。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

四項所稱支給或發放機

關應就領受人冒領或溢

領之款項覈實收回，不受

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

定之限制，指退撫給與之

支給或發放機關應按其

冒領或溢領之退撫給與

金額，書面通知開戶銀行

逕自退撫給與專戶扣款，

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

金額，不受退撫給與專戶

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

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標

的之限制。

第一百二十八條 本法第

九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中

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

一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

指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

以後，初次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及相關法律任用，並

經銓敘審定或經法律授

權主管機關審定資格之

人員。

本法第九十三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所定由政

府編列預算撥款補助退

撫基金，應由銓敘部依退

第一百二十八條 本法第

九十三條所稱中華民國

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

後初任公務人員，指一百

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

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

相關法律任用，並經銓敘

審定或經法律授權主管

機關審定資格之人員。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增訂

第二項。

二、第一項酌修文字。

三、查本法第九十三條業

經總統於一百十二年

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

定自同年七月一日施

行，其中增訂第二項及

第三項，明定配合第一

項所定初任公務人員

新退撫制度之建立，致

退撫基金用罄年度提

前之財務缺口，由政府

依退撫基金財務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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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基金財務精算結果，循

預算程序分年編列預算

撥款補助公務人員退撫

基金帳戶。

結果，分年編列預算撥

款補助後，接續再分年

編列預算撥補現行退

撫基金。嗣經銓敘部於

一百十二年三月十三

日召開研商會議確立

政府編列預算撥補公

務人員退撫基金之執

行事宜，並決議統一由

銓敘部循預算程序編

列預算分年撥款補助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依

上述會議決議增訂第

二項規定，以為執行準

據。

第一百三十一條 本細則

除第七條及第一百零五

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八月十一日施行外，其

餘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七

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

月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一

百二十八條自一百十二

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第一百三十一條 本細則

除第七條及第一百零五

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八月十一日施行外，其

餘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七

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

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

第七條之一自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第一百零

三條自一百十一年七月

一日施行，及第一百十三

條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二

十三日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

二、鑒於現行條文第二項

規定之期限均已屆，故

予刪除，並配合本法第

九十三條條文之修正

係自一百十二年七月

一日施行，為期與本法

上開修正條文同日施

行，故明定本次修正之

第一百二十八條條文

之修正施行日期，其他

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